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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四川省第三期卓越校长工作室

成员遴选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教育主管部门人事（师训）科，各相关省级名师名校

长工作室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新时代教师

队伍建设改革决策部署，为构筑四川高质量教育体系奠定坚实的

师资队伍，按照四川省教育厅、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印发《四川省

新时代中小学卓越校长培养计划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川教〔2020〕

47 号）和《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开展第三期新时代卓越校长班培

训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决定组建四川省第三期卓越校长工作室，

现就工作室成员遴选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室人员组成

工作室由 1 名主持人和 6 名成员组成。主持人为根据《四川

省教育厅关于开展第三期新时代卓越校长班培训工作的通知》中

明确的培养对象，详见附件 1。

二、成员申报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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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室成员按照自主申报、择优录取和双向选择的原则确

定，其申报条件参照《四川省中小学省级名师名校长工作室建设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〔2018〕423 号）中关于名校长工作室成员

应具备的条件执行。具体条件如下：

1.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，认真贯

彻执行教育方针；师德高尚，教书育人，为人师表。

2.获市级及以上与教育教学（管理）领域相关表彰（表扬）

的校级或优秀中层干部，一般应具有高级职称（优秀可放宽至中

级职称）。

3.有较强的教育教学（教育管理）研究和实践能力。

4.身体健康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50 周岁。

三、申报程序

（一）自主申报。拟申报工作室成员的校长、教师根据提供

的卓越校长信息表，填报工作室成员推荐表（附件 2），经所在

单位审核推荐，逐级上报至市级教育主管部门。

（二）市（州）审核。各市（州）教育主管部门逐一审核申

报者条件后，遴选符合资质的申报者，并确认其申报资格。确认

方式为在申报者相应推荐表上盖章确认，或出具统一证明以对公

方式告知本人或申报者所在学校。

（三）申报者自荐。经本市（州）审核确认了申报资质的校

长、教师，将盖章推荐表或确认申报资质的市（州）证明材料等，

自行发送至卓越校长工作室主持人邮箱，完成自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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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卓越校长遴选。第三期各卓越校长根据收到的各地申

报者资料，按学段一致、优中择优、兼顾地域、辐射引领等原则，

由主持人通过资料审查（党风廉政、师德师风作为一票否决条

件）、双向沟通或面试答辩等方式自主确定工作室成员。原则上

本市（州）成员名额不超过工作室成员数额的三分之二。

（五）省级备案。各主持人按规定完成工作室成员遴选后，

汇总成员推荐表及信息表，报四川省教师发展中心审核备案，由

中心统一发布工作室成员名单。

四、管理与保障

按照《四川省新时代中小学卓越校长培养计划（试行）的通

知》（川教〔2020〕47 号） 要求，每个工作室配套一定省培或

国培计划专项资金，每年度资金拨付额度以实际下拨为准。各工

作室经费管理、使用及工作室职责任务参照《四川省国家和省级

教师培训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《四川省中小学省级名师名校长工

作室建设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和有关规定执行。

五、其他要求

请各市（州）教育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卓越校长培养工作，加

强组织领导，做好工作室成员遴选的宣传、组织、协调和保障工

作，并为工作室在本地区乃至全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提供支持。

工作室成员推荐表请各市（州）提醒督促各符合申报资质的校长、

教师于 5 月 6 日前报送至各主持人电子邮箱。主持人遴选确定成

员后，于 5 月 10 日前将工作室成员信息汇总表（附件 3）及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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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推荐表打包命名为“学段-主持人姓名-第三期卓越校长工作室

成员”报送至指定邮箱。主持人做好遴选过程记录并保存待查。

联系人：何静，胡进雨，联系电话：028-85105510,87483896；

电子邮箱：Xmuban@163.com。

附件：1.四川省第三期卓越校长工作室主持人信息表

2.四川省第三期卓越校长工作室成员推荐表

3.四川省第三期卓越校长工作室成员信息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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